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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质函〔2014〕973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14年

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根据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委会办公室的工作部署，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了《2014年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开展活动。

附：2014年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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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5月27日       

2014年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

活动方案
根据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委会办公室的工作部署，结合本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了2014年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近期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结合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特点，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取得实效。
二、活动主题

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

三、活动时间

6月1日至30日。

四、活动安排

（一）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要积极开展以“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宣传工作，以专题讲座、知识竞赛、宣传专栏、内部刊物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重要文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以及安全生产知识，要充分借助本地区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大力营造关注安全、珍惜生命的社会氛围，使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

1.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本部门负责施工安全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施工安全监督机构人员进行安全学习教育，重点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近年出台的有关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主要文件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出台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规范性文件。

2.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筑业“千万农民工同时一堂课”安全培训活动的通知》（建办人函〔2014〕249号）的工作要求，统一组织本地区建筑施工企业开展建筑业“千万农民工同上一堂课”安全培训活动。

3.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安委会办公室的要求，组织开展“三个一”安全教育培训活动，即组织观看一部以模板支撑坍塌事故为原型的建筑施工安全教育片《生命无价》，组织阅读一本以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为主要内容的案例分析教材，组织学习一堂以预防模板支架、起重机械坍塌事故为主要内容的建筑施工安全管理视频教学课，具体工作可委托本地区建筑业协会或建筑安全协会承办。

4.结合我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实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组织一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学习讲座，由省建筑安全协会具体承办。

5.发布我省《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操作手册》纸质读本和供手机使用的电子书，免费赠送各地。

6.全省建筑施工企业(包括省外进粤施工企业)要在“安全生产月”期间组织以下活动：

（1）企业要根据“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和企业实际，认真制定“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组织开展相关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2）企业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组织并带头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重要文件以及技术标准规范。同时，要按照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动员电视电话会议的要求，参加一次基层教育培训、组织一次施工安全检查和开展一次施工安全应急救援演练。
（3）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的工作要求，实施“千万农民工同上一堂课”的安全生产培训专项活动，对新进场、新上岗的建筑农民工以及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时间每人累计不应少于4小时。

    （4）企业要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要求组织开展好上半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施工安全整治的工作，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5）选取有代表性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开展预防施工坍塌、高处坠落、消防火灾、汛期应急处置的应急演练。

（二）参加全省“安全生产宣传服务咨询日”大型宣传活动。根据省安监局等部门的工作部署，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将参加6月16日在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举行的“安全生产宣传服务咨询日”活动。有关活动内容包括：

1.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省建筑安全协会等联合在活动地点设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咨询台，开展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为主题的咨询活动。
2.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参加当地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在6月16日组织的安全生产宣传服务咨询活动，向社会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知识，解答群众关心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问题。
　　（三）组织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现场观摩活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在6月中下旬举行全省建筑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现场观摩活动。各地级以上市可选定1至2个在建工程作为本地区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组织施工、监理企业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参观学习，推广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管理先进经验。

    （四）发放2012年、2013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责任事故教训警示小册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2012年、2013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发生的施工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基本情况以及出自事故调查报告的原因分析编印成小册子，发放给部分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用于安全教育，以近年发生的事故案例增强警示教育的效果。

    （五）推进预防施工坍塌、高处坠落专项整治工作。“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要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期印发的《2014年全省深化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以防范较大及以上施工生产安全事故为中心，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依法监管为手段，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和整治房屋市政工程重大安全隐患，重点防范建筑起重机械、模板支撑系统、深基坑坍塌和高处坠落事故。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成立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由分管厅领导担任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组织和指导全省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成立本地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和指导本地区“安全生产月”相关活动的开展。此外，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班子成员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领导同志在今年“安全生产月”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要求，主动参加“安全生产月”的活动，主要领导至少要参加一项主题活动，分管领导要带队检查和到基层开展施工安全宣传教育。

（二）精心组织。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工作部署，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制定“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做好组织和推进工作，要重视发挥相关协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建筑施工、监理等企业的积极性，做到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宣传教育富有成效。

（三）认真总结。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要对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认真进行总结，于6月25日前将总结材料（包括工作部署、主要活动内容、开展“千万农民工同上一堂课”教育活动的情况）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报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情况进行通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